（一）基本要求
1、资质要求：
（1）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项目相关内容；
（2）响应供应商务须具有有效的且具备相关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
（3）响应供应商应具有项目的承接能力、合同的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良好的信誉。
2、交货地点：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日用品仓库
★3、供货期限：1年。如在供货期内，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不满意（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2次以上的或超过规定交货期限30天成交供应商仍不能交货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4、本项目预算金额总价上限为为¥95000元。
5、交货方式：
（1） 在收到采购人下单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把指定货物交付到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2）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的，则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5‰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如超过合同规定交货期限10天成交供应商仍不能交货的，则视为成交供应商不能交货，成交供应商不能交货的，则按合同总价10%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如上述违约金的金额仍不足以补偿采购人因成交供应商违约造成的损失，采购人有权进一步向成交供应商提出索赔。
6、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毁约。
7、在协议供货期内，如产品遇到停产情况的，成交供应商需提前15天书面告知采购人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提供等同于或优于原参数的产品供采购人使用，不得断供。
8、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向成交供应商采购的品种及数量,采购人按照本单位使用情况下单所需物品数量，成交供应商不得对采购人所采购物品数量作要求或质疑。
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交供应商送货时应按国家防疫要求及采购人相关要求，积积配合做好防疫工作。
10、本次采购只进行供应商供货资格的招标，本次招标为协议供货资格的取得，并不代表货物已售出，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向成交供应商采购的数量。采购人按照本单位使用情况下单所需货物数量，成交供应商不得对采购人所采购货物数量作要求或质疑。本项目的采购数量为一年内预计发生量，结算时以实际发生量为准。本项目以供货期满或项目预算使用完毕为结束时间点。
（二） 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物品
	规格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
（元）

	1
	10斤 白色背心胶袋
	58*32+16cm、100个/扎、PO材质、厚3C
	扎
	22

	2
	绿色背心胶袋
	25*20.5+4.5cm、100个/扎、PO材质、厚6C
	扎
	50

	3
	3斤 白色背心胶袋
	30*18+10cm、100个/扎、PO材质、厚1.4C
	扎
	4.2

	4
	5斤 白色背心胶袋
	35*21+10cm、100个/扎、PO材质、厚1.4C
	扎
	5.2

	5
	透明平口胶袋
	62*50+10*2cm、100个/扎、PO材质、厚3C
	扎
	32

	6
	7斤 白色背心胶袋
	41*24+10cm、100个/扎PO材质、厚1.4C
	扎
	7.1

	7
	1斤 白色背心胶袋
	21*15+8cm、100个/扎PO材质、厚1.4C
	扎
	3.7


（三） 技术参数要求
1、外观：无明显水纹、云雾、条纹、划痕，不允许有气泡、穿孔及划痕。
★2、材质：使用全新材料制作。
3、杂质、焦点≤0.8ｍｍ；
4、鱼眼、僵块< 2ｍｍ；
5、开口性：易于揭开；
6、平整度：不允许打折、起皱、严重波浪形、明显暴筋；
★7、拉伸强度（纵/横）≥11 Mpa；
8、断裂伸长率（纵/横）：当厚度<0.05ｍｍ，断裂伸长率（纵/横）≥180%；当厚度>0.05ｍｍ，断裂伸长率（纵/横）≥230%。
9、直角撕裂强度（纵/横）：当厚度<0.05ｍｍ，直角撕裂强度（纵/横）≥40N/cm；当厚度>0.05ｍｍ，直角撕裂强度（纵/横）≥50N/cm。
10、当厚度<0.05ｍｍ，焊口拉力≥9N/15ｍｍ；当厚度>0.05ｍｍ，焊口拉力≥9N/15ｍｍ。
（四） 投标报价要求
1、本次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货物、包装费、安装费、运杂费、保险费、卸车费、配合费、检测费、配送费、税金及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费用。
2、供应商对采购物品的单价报出统一的投标下浮率，下浮率在0%（含本数）-100%（含本数）范围内取值，若报价超出此范围则投标无效。
（五）包装、装卸、运输及保险
1、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包装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锈、防腐的措施，货物要求有包装保护运至现场。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负责根据用户指定的地点，将货物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如货物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货，以保证合同货物及时交付，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货物的质量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六）验收方式
1、 成交供应商将货物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相关询价文件、响应文件要求进行核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对货物的规格参数和质量进行验收。
2、货物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询价文件、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有权拒付该批货物的费用，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3、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货物。此种情况超过2次或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4、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地级市或以上的质检部门进行相关鉴定，鉴定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先行垫付，鉴定结果符合质量技术要求，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鉴定结果不符合质量技术要求，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成交供应商保证因执行本项目向采购人提供的所有货物、材料、工序工艺等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权利。若发生侵犯第三方权利的情况,成交供应商应负责与第三方交涉, 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如采购人因此而遭受损失，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七）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是原厂生产或该品牌授权生产的全新正品，其质量、规格满足用户需求，具备出厂合格证且无任何的侵权行为，且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产品出厂标准。
2、质保期为当次所送货物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壹年，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须提供质量“三包”服务，质保期内因货物质量问题而引发的费用全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到达现场时间为2小时内，解决问题的时限为到达现场后4小时内。若在到场4小时后仍未能有效解决，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说明原因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提供等同或优于原参数的产品供采购人使用。如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 
（八）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供货期内采购人可按照实际使用需要分批次要求成交供应商供货。合同无预付款，每批次订货无预付款。
2、按批次结算。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的下单通知后，按采购人要求的品种及数量提供货物，经双方确认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开具该批次所供货物的有效全额普通发票（含税），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后一个月内付款给成交供应商。
3、成交供应商须开具与响应文件中报价人名称、响应报价一致的普通发票。
















重要参数响应表
	序号
	需求参数
	响应实际参数
	是否偏离
	偏离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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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参数响应表
	序号
	需求参数
	响应实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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